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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市国有自然资源（建设用地）使用权

有偿配置价格评审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国有自然资源中的建设用地（以下

简称“国有建设用地”）使用权有偿配置价格评审，保障土

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国土资源部办公

厅关于印发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〉

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8〕4 号）、《北京市自然资源

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方案》（京办发〔2020〕17 号），结合实

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配置包括

出让、租赁、作价出资（或入股）等方式。

第三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配置价格（以下简称

“地价”）评审，以保障权益为宗旨，以技术为支撑,坚持

专家评审、政策协调、市场配置、行业监督的原则，做到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相关工作需符合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、标

准。

第二章 机构职责

第四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负责组织地价评审和地价核

查工作。设立地价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审委员会”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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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地价的日常评审；设立地价核查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核

查委员会”），负责土地估价报告技术规范的核查。

第五条 评审委员会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、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成，参加部门和人员要

相对固定。同时依规选取 3 名及以上在京中央有关部委、高

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及土地估价机构等土地评估相关单位的专

家参加评审，评审结果需经绝大多数专家意见一致方为有

效。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审核土地估价报告。

评审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依职责确认相关行政要求，评

审专家负责对土地估价报告发表技术性意见。

（二）提出土地配置初始价格建议。

以地价评估结果为基础，结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、北京

市产业创新发展方向，按照本市有关规定，及本规定第十三

条，提出相应的价格建议。评审委员会成员应对提出的价格

建议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（三）对本市地价政策提出建议。

对在地价评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，交由有关部

门研究解决。

第六条 核查委员会主要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评审专

家组成，针对同一个项目，核查评审专家不得同时为该项目

的地价评审专家。核查委员会定期举行会商，如遇特殊情况

可临时召开会议，必要时邀请相关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参

加。核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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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评审委员会无法形成有效意见的土地估价报告

进行审查；

（二）对通过评审委员会审核的土地估价报告进行抽

查;

（三）对评估机构的服务进行检查评价。

第三章 评估委托

第七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依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分别

选取两家地价评估机构（以下简称“A”和“B”），并签订

服务合同。服务合同需明确支付评估服务费的必要条件，即

土地估价报告必须通过评审委员会审核。

第八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委托 A、B 两家机构进行具体

宗地的地价评估，并出具评估委托书。

第九条 受托评估机构应遵守职业操守，严格按照国家

以及本市有关规定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完成评估工作，按

时出具正式土地估价报告，并由受托评估机构及时通过“土

地估价报告备案系统”报自然资源部备案。

第四章 评审程序

第十条 地价评估同时委托 A、B 两家机构对同一宗地进

行评估，分别出具土地估价报告。

第十一条 A、B 两家机构接受委托后，应当在 5 个工作

日内向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交土地估价报告。

第十二条 地价评估结果的确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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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 A、B 两家机构的评估结果差值比例（计算公式为：

｜A-B｜/[(A+B)/2],下同），与两份土地估价报告一并提交

评审委员会审核。

第十三条 土地配置初始价格建议的确定：

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对土地估价报告进行审核，结合

同一供需圈或相邻地区类似比较案例的成交价格进行必要

的分析，并按照如下原则提出初始价格建议：

（一）A、B 两家机构的评估结果差值比例小于 5%（含）

的，以评估结果高的作为建议的土地有偿配置初始价格。

（二）A、B 两家机构的评估结果差值比例大于 5%且小

于 10%（含）的，以两个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建议的土地有偿

配置初始价格。

（三）A、B 两家机构的评估结果差值比例大于 10%或评

估报告中技术路线、价格内涵存在较大差异的，专家进行专

题审议，综合评判后确定建议的土地有偿配置初始价格。

（四）对于存在正负值抵扣情况的项目，按各项用途单

价差值比较确定初始建议价格。

（五）有其他政策规定的，可另议建议初始价格。

专家应签署评审意见，评审委员会向市规划自然资源委

提交审核结果和建议的土地有偿配置初始价格。

第十四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依规对评审委员会提交建

议的土地有偿配置初始价进行审议。

第十五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对决策过程和结果进行记

录、存档，出具会议纪要。审议结果在审定之日起一年之内



— 5 —

有效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六条 核查委员会对抽查、检查结果及时通报相关

管理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，作为对评估机构监管和下年度评

估机构选取的参考。

第十七条 在评估过程中，提供土地评估相关基础信息

的单位或个人故意隐瞒情况，提供虚假材料，致使地价评估

结果严重失实的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有权决定评审结果无

效，触犯到法律法规的，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
第十八条 A、B 两家机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评估结果

无效，对地价结果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的，依规定取消其参与

本市自然资源价格评估的资格。触犯到法律法规的，依法追

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：

（一）经评审委员会或核查委员会认定，评估机构或其

评估人员与拟受让方串通，造成土地估价报告严重失实的；

（二）经评审委员会或核查委员会认定，评估机构或其

评估人员相互串通，操控评估结果的；

（三）其他应认定评审结果无效的情形。

第十九条 出现评估机构被取消参与本市地价评估资格

的情况时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依第七条规定重新选取新的评

估机构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应会同行业自律组织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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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评估机构的行业管理，建立大数据系统，收集整理地价评

估中的数据、案例，加强对地价监测的研究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 各区国有建设用地的地价评审管理，遵照

本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集体土地使用权需确定土地资产收益的，

可参照本规定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市配置其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需评估定

价的，可参照本规定进行试点，并制定相应规则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有效期 5 年，自印发之日起生效。

原《北京市国有自然资源（建设用地）使用权有偿配置价格

评审规定》（试行）废止。


